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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美文读书笔记摘抄篇一

内心其实是一个温柔的人，可在这个社会上，根本不需要温
柔的人，所以那温柔只能深埋在内心深处。可总是会抑制不
住的啊，温柔的人，对别人伤害不来，最后保全了别人，却
伤害了自己，到头来却只得到别人的一句责骂。

为什么我的身边没有像小桑这样的男孩子呢，他那么温柔，
到最后为了救朋友，自己却死了。再也回不来了啊。有时候
真的一样他能自私一点，真的很希望他能稍稍想想自己，我
啊……不愿意失去他。

大概十年前的时候，我看到《中华异想集·马腹》这本书，
就被它独特的封面深深吸引住了。那本书书页很旧，都泛黄
了，当时的我真的超级喜欢这本书，但后来这本书再也找不
到了，很遗憾。

我最喜欢里面的桑菟之了，尽管他不高，还是个喜欢男孩子
的家伙。但是我就是喜欢他，十年前很喜欢他，十年后我更
加喜欢他，他是我喜欢的.那种笑死来很迷人，身上有干净气
质的男孩子啊。这可不可以说，我喜欢了他十年了呢。

小桑超级温柔，起初也超级颓废，可是他后面有改变自己，
有思考过自己的未来，这都是很好的啊，只是他可能也没想
到，最后的他就那样死了。



我其实和他很像吧，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呢，只是我没有他有
那么多理解他的朋友，我只能靠自己。

美文读书笔记摘抄篇二

码头上的人，不强活不成，一强就生出各样空前绝后的人物，
但都是俗世俗人，小说里的人，不奇传不成，一奇就演出各
种匪夷所思的事情，却全是真人真事。

这篇课文让我感触很深，个性奇怪，技术高超的刷子李在冯
骥才的《俗世奇人》中“大显身手”，一身黑衣，没有一个
白点，刷墙一道白，一个奇人，在世人眼中只是一个普通人，
但在冯骥才的笔下，他成了一个俗世奇人。

《俗世奇人》中，汇集了许许多多奇人奇事，大家就像展开
了一个“选美比赛”，一个苏七块的奇怪看病法，一个酒婆的
“大酒量”……一个比一个新鲜，一个比一个奇特，大家不
分高下，但是，如果没有冯骥才，如果没有《俗世奇人》这
本书，我就无法了解天下所有我不了解的人和事。

《俗世奇人》让我了解了原来天下有这么多奇怪的事，有这
么多奇怪性格的人……让我更加多地了解了中国原来有这么
多能工巧匠。

《俗世奇人》iloveyou！

美文读书笔记摘抄篇三

幸福的套袖

那时，我刚刚接过初二年级的一个乱班。面对着如自由市场
般杂乱不堪的课堂，面对着存心与我作对的学生，一向以性
情温和自诩的我突然变得暴躁易怒。我几乎就已认定，我非
栽在这帮学生手里不可。



但后来，一副套袖的出现，居然神奇地扭转了局面。

因为经常伏案，我的一件红毛衣的肘部有了明显的磨损。大
概在我写板书的时候，磨损的部位会更鲜明地呈现在学生们
面前。

元旦快要到了，许多学生开始互送贺卡或小礼物。那一天早
晨，我走进办公室，发现地上躺着一个扁扁的牛皮纸袋，袋
子上写着我的名字。我撕开袋子，里面露出一副天蓝格子套
袖。这时候，同教研组的老师也进来了。他看着我手中的东
西，开玩笑说：“哟，谁送来的新年礼物？可惜颜色太难看，
做工也粗糙。”我必须承认，它的颜色确实不好看，做工也
不精细，但是，不知为什么，我竟不可救药地喜欢上了这副
套袖，并且毫不犹豫地将它戴了起来，拿上教案，神气十足
地朝教室走去。

推开教室的门，迎接我的是一片波澜壮阔的笑声。我知道，
大家是在为我的“红配蓝”而发笑。离上课还有几分钟时间，
我决定先做个调查。我说：“请大家不要笑。你们知道吗？
这副套袖是我今天早晨刚刚收到的新年礼物，只是，这个人
没有留下姓名，我心里的感激之情不知该向谁去诉说。不过
我十分清楚，送礼物的人一定在你们中间！我还知道，你们
大都不会用缝纫机，这副套袖，很可能是你央求妈妈或奶奶、
姥姥做的。就算你不愿意接受我的谢意，你总不该拒绝我对
你的长辈的敬意吧？所以，请送套袖的同学举一下手，让我
们从此成为知心朋友，好吗？”没有人举手。教室异常安静。
大家看着我，静静地微笑。

那一节课，我讲得出奇地成功，同学们也出奇地配合。

从一副套袖开始，我和我的班级迎来了崭新的生活。那似乎
是一件极有魔力的“镇班之宝”，只要我戴着它出现在教室
门口，大家顿时就会安静下来。50双宝石般的眼睛带着共守
一个秘密的神圣感望向我。幸福的花儿，从我的心头开上眉



头。我注视着每一个都有送套袖“嫌疑”的学生，心中泛起
说不尽的怜爱与温情。

直到他们毕业，我也没能查出送套袖的人究竟是谁。那是一
副耐用的套袖，我几乎四季都戴着它，但它美艳的蓝色硬是
不退不减。在我看来，它是在以自己的某种坚守告诉我这样
一个人生哲理：只要用爱去面对、用爱去求证、用爱去感染、
用爱去消解，每一颗看似坚冰的心灵都可能融为春水。

多少年过去了，我那个班的学生不少人有了大出息。有时他
们回学校看我，有的人我一时叫不上名字，但只要他(她)笑
着说“幸福的套袖”，我就会将他(她)拥进怀里，和他(她)
重温一个让我们无比激动感怀的美丽故事。

无力虚拟

台上，学生们正在演课本剧《茶馆》。我身边坐了一位特邀
嘉宾——演“康六”的那个演员的母亲。她举着相机，不停
地拍照。康六出场了，走投无路的他，要把十五岁的女儿康
顺子卖给庞太监当老婆。当康六说“自古以来，哪有……他
就给十两银子？”，我听到那个母亲开始叹气——旁若无人
地大声叹气。我偷暼她一眼，只见她满脸的气恨，举着相机
的手定定地停在空中，忘了拍照。康六再次出场时，台词是：
“姑娘！顺子！爸爸不是人，是畜生！可你叫我怎么办呢？
你不找个吃饭的地方，你饿死！我弄不到手几两银子，就得
叫东家活活打死！你呀！顺子，认命吧，积德吧！”演员演
得非常投入，悲恸，羞愧，绝望……自扇嘴巴时，扇得啪啪
作响。突然，我发现身边那个家长有些异样，侧脸看时，却
见她满脸通红，满脸是泪。我轻轻握住她的手，示意她“平
静”，但是，她非但不能平静，反颤栗起来！我吓坏了，趁
着第一幕落幕，拉着她离开了现场。她坐在我对面拭泪，不
好意思地说：“真抱歉！我……我是不是很可笑啊？我看过
好多遍《茶馆》，也听过我儿子在家里背诵台词，但是，当
我看到他卖女儿的时候，我……我真的觉得是我孙女被卖了



呀！你想啊，一个人，得难倒什么程度，才会把十五岁的女
儿卖十两银子，去给太监当老婆啊……”

看一档节目，内容是关于“打拐”的。五岁的小女孩点点随
妈妈去甜点店吃甜点。妈妈说有点事需要出去一下，嘱点点
乖乖等妈妈回来，点点答应了。妈妈走后，即进入了旁边的
监控室，通过大屏幕观看点点的一举一动。不一会儿，“骗
子”演员登场了。他亲切地跟点点搭讪，叫出了她的名字，
并声称是她妈妈的好朋友。“你妈妈让我来接你呢，走
吧。”点点听了，竟毫不犹豫地就跟着“骗子”走了。大屏
幕前，妈妈无声凝噎。节目一结束，她就疯狂地冲了出去，
一把搂住“失而复得”的女儿，嚎啕大哭。

许多年前，我写过一首小诗，题目是《别问》：“别问我为
什么一早醒来/就死死地抱住你/别问我为什么抱着抱着/眼里
就滑落了泪滴/别问我梦到了什么/我死都不会说/我只感谢蜜
一般的阳光/瞬间消融了枕边那黑色的惊悸。”——别问那被我
“死死抱住”的人究竟是谁，母亲？爱人？孩子？都不是，
也都，是。

娇柔的爱，禁不起一个虚拟。至爱的人被卖、被拐、被梦魇
劫掠，明知道这不过是一个虚幻的泡影，吹拂即破，但自己
的口硬是劝说不了自己的心，轻松卸下那份累赘般的哀伤。
当我们将自己摆在那个假设句旁，我们立刻一头扎进去，假
戏真做，不能自拔。痴愚的心，执拗地将一场毫无悬疑
的“虚惊”读作了“真骇”，然后恫惧，然后淌血，然后摔
个稀巴烂。

不顾一切地老去

天光有些暗，我侧脸照了一下镜子，竟被镜中的影像吓了一
跳。那个瞬间的我，像极了自己的母亲。一愣神儿的工夫，
我越发惊惧了，因为，镜中的影像，居然又有几分像我的外
祖母了。我赶忙揿亮了灯，让镜中那个人的眉眼从混沌中浮



出来。

——这么快，我就撵上了她们。

母亲有一件灰绿色的法兰绒袄子。盆领，掐腰，用今天的话
说，是“很萌”的款式。大约是我读初二那年，母亲朝我抖
开那件袄子说：“试试看。”我眼睛一亮——好俏气的衣裳！
穿在身上，刚刚好。我问母亲：“哪来的？”母亲说：“我
在文化馆上班的时候穿的呀。”我大笑，问母亲：“你真的
这么瘦过？”

后来，那件衣服传到了妹妹手上。她拎着那件衣服，不依不
饶地追着我问：“姐姐，你穿过这件衣服？你真的那么瘦过
吗？”

现在，那件衣服早没了尸首。要是它还在，该轮到妹妹的孩
子追着妹妹问这句话了吧。

人说，人生禁不住“三晃”：一晃，大了；一晃，老了；一
晃，没了。

我在晃。

我们在晃。

倒退十年，我怎能读得进去龙应台的《目送》！那种苍凉，
若是来得太早，注定溅不起任何回音，好在，苍凉选了个恰
当的时机。我在大陆买了《目送》，又在台北诚品书店买了
另一个版本的《目送》。太喜欢听龙应台这样表述老的感
觉——走在街上，突然发现，满街的警察个个都是娃娃脸；
逛服装店，突然发现，满架的衣服件件都是适合小女生穿的
样式……我在书外叹息着，觉得她说的，恰是我心底又凉又
痛的语言。



记得一个爱美的女子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揽镜自照，小心翼
翼地问候一道初起的皱纹：“你是路过这里的吧？”皱纹不
搭腔，亦不离开。几天后，再讨好般地问一遍：“你是来旅
游的吗？”皱纹不搭腔，亦不离开。照镜的人恼了，对着皱
纹大叫：“你以为我有那么天真吗！我早知道你既不是路过，
也不是旅游，你是来定居的呀！”

有个写诗的女友，是个高中生的妈妈了，夫妻间惟剩了亲情。
一天早晨她打来电话跟我说：“喂，小声告诉你——我梦见
自己在大街上捡了个情人！”还是她，一连看了八遍《廊桥
遗梦》。“罗伯特站在雨中，稀疏的白发，被雨水冲得一绺
一绺的，悲伤地贴在额前；他痴情地望着车窗里的弗朗西斯
卡，用眼睛诉说着他对四天来所发生的一切的刻骨珍惜。但
是，一切都不可能再回来了……我哭啊，哭啊。你知道吗？
我跟着罗伯特失恋了八次啊！”

——爱上爱情的人，被时光的锯子锯得痛。

老，不会放掉任何一个人。

生命，不顾一切地老去。

多年前，上晚自习的时候，一个女生跑到讲台桌前问
我：“老师，什么叫‘岁月不饶人’啊？”我说：“就是岁
月不放过任何一个人。”她越发蒙了：“啊？难道是说，岁
月要把人们都给抓起来吗？”我笑出了声，惹得全班同学都
抬头看。我慌忙捂住嘴，在纸上给她写了五个字：“时光催
人老。”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回到座位上去了。其实，再
下去几十年，她定会无师自通知晓这个词组的确切含义的。
当她看到满街的娃娃脸，当她邂逅了第一道前来定居的皱纹，
当她的爱不再有花开，她会长叹一声，说：“岁月果真不饶
人啊！”

深秋时节，握着林清玄的手，对他说：“我是你的资深拥趸



呢！”想举个例子当佐证，却不合时宜地想起了他《在云上》
一书中的那段话：一想到我这篇文章的寿命必将长于我的寿
命，哀伤的老泪就止不住滚了下来……这分明是个欢悦的时
刻，我却偏偏想起了这不欢悦的句子。

——它们，在我的生命里根扎得深啊！

萧瑟，悄然包抄了生命，被围困的人，无可逃遁。

离开腮红就没法活了。知道许多安眠药的名字了。看到老树
著新花会半晌驻足了。讲欧阳修的《秋声赋》越来越有感觉
了。

不再用刻薄的语言贬损那些装嫩卖萌的人。不经意间窥见那
脂粉下纵横交错的纹路，会慈悲地用视线转移法来关照对方
的脆弱的虚荣心。

不饶人的岁月，在催人老的同时，也慨然沉淀了太多的大爱
与大智，让你学会思、学会悟、学会怜、学会舍。

去探望一位百岁老人。清楚地记得，在校史纪念册上，他就
是那个掷铁饼的英俊少年。颓然枯坐、耳聋眼花的他，执意
让保姆拿出他的画来给我看。画拿出来了，是一叠皱巴巴的
仕女图。每个仕女都画得那么难看，像幼稚园小朋友的涂鸦。
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兴致勃勃地欣赏。

——从子宫到坟墓，生命不过是这中间的一小段路程。

藏在木桩中的椅子

那天，我正看一个挑战类的电视节目。当一个叫卡尔布的德
国人登场的时候，我丢掉了手里的家务。

那是个大块头的家伙，拎着一把红色的电锯，慢吞吞地出场



了。他要表演的是，用不超过150秒钟的时间，将一截木桩制
作成一个可以承受他自身重量的小椅子。

木桩是普通的木桩，跟扔在我家后院的一截木桩没啥两样。

我看见卡尔布将木桩竖了起来，然后朝主持人晃了一下电锯，
示意准备好了。于是，计时开始。

卡尔布娴熟地使用着电锯。笨重的身体一点也不妨碍他灵活
的手。电锯与木桩亲密接触，嗡嗡的响声中，被淘汰的边角
料一块块应声坠地。一时间，我根本看不出卡尔布究竟是在
做椅子的哪一部分，只看到屏幕左下角的电子计时器在不停
地跳字。两个主持人忘记了解说，只管前倾了身子、张大了
嘴巴，呆呆地看看卡尔布的精彩表演。到了后来，连边角料
都看不到掉下来了，卡尔布的电锯用他自己才能听懂的语言
说着轻重深浅。在我眼中，卡尔布不像是在做木匠活，倒像
是在进行一场“行为艺术秀”。

观众一片欢呼！卡尔布从木桩的顶端拿出了一个精致的小椅
子——用时仅仅95秒钟！

卡尔布得意地将那个靠背上带有镂空花饰的小椅子放在地上，
然后，单脚悬空站了上去。演播大厅又是一片欢呼。

我多么喜欢那个瞬间诞生的迷你椅子啊！我设想着如果把它
稍稍打磨一下，刷上清漆，上面再安放一个花儿一样的孩童，
那将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

在尘世间，“创造”这东西永远是最迷人的，颖慧的心，灵
巧的手，常能对凡庸的事物做出非凡的解读。没看卡尔布表
演前，我只会将我家后院的木桩叫做木柱，它们呆头呆脑，
只不过是木头一截、一截木头；看了卡尔布表演之后，我看
那些木桩时的眼神倏地变了！我设想那庸常的木桩里面正藏
着一批精美的迷你椅子，只待一把富有灵性的电锯一声轻唤，



它们即会列队翩然而出！

其实，又何止是木桩呢？被我们凡庸的眼与心怠慢了的事物
尚有很多很多吧？山水里藏着画意，四季里藏着诗情，有谁，
愿意带着激情将这旷古的画意与诗情从混沌的背景中解救出
来，让它们以一种无比美好的姿态，恒久地存活于喧闹人间！

盘扣子

母亲越来越离不开人了。有时候，弟弟弟妹出去片刻，她都
会惊慌不已。她心中藏着一种尖锐的怕，就算她不说，我们
也猜得透。

这次回家，我问母亲：“妈，你可还记得怎样盘那种蒜疙瘩
扣么？”母亲黯然道：“记性越来越差，怕是早忘啦。”我
便找出事先备好的各色丝绳，递与她。

母亲背光坐着，喜爱地摩挲着那些滑腻的丝绳，慢慢拈起一
根，不太自信地将两头搭在一起，又慌乱地扯开。

我鼓励她说：“妈，你还记得我那件玫红色法兰绒的坎肩不？
那不就是你盘的扣子吗？每年秋天我都要穿一穿它呢！我一
直想跟你学盘扣子，一直也没学会……”

母亲听了，数落我道：“手指头中间长着蹼呢——拙呀！”
我摊开手掌，装傻道：“啊？蹼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母亲仿佛在数落我中汲取了力量，脸上有了明快的自信，继
而，这自信又蔓延到了手上。只见她兀自笑了一声，两只苍
老的手笃定地动作起来。

扭，结，抽，拉，母亲的手从容地舞着。神助般地，她终于
盘成了一个完美的扣子！



接着，我又贪心地递上丝绳，央她再盘，央她教我盘。

母亲越盘越娴熟，那过硬的“童子功”毫不含糊地又回到了
她的手上。

母亲是多么快活！她对来借簸箕的邻居大声说：“这不，我
家大闺女稀罕我盘的蒜疙瘩扣，非让我给她盘！你看看，都
盘了这么多了！”

我毫不吝惜地赞美母亲的作品，毫不掩饰地表达想要更多扣
子的愿望。母亲则因为帮我做了我无力做成的事而开心了整
整一天。

我悄悄跟自己说：“母亲那尖尖的‘枣核儿’能吸附些微的
快乐，该有多么不易！所以，在母亲的有生之年，我不能学
会盘扣子，绝不能……”

注：选自微信公众平台“阅读行动”

“阅读行动”，一个无广告、无赞赏、不盈利的公众号，一
心一意发美文，尽心尽力推阅读，是全国五万读者的最爱，
是初高中学生的移动课外读物。

每天好文章，阅读在行动！

美文读书笔记摘抄篇四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
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
很少被人记起。

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
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四百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



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它不
远的地方——五十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它
周围，而且是越搬离它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
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
四百多年。

它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
了双腿。四百多年里，它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
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
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
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
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
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
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
自己的身影。

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
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
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
上帝的苦心安排。”

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
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它那儿去，
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
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
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
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
一阵，过后便沉寂下来。”“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
一溜荫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
看书或者想事，撅一杈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
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蜂儿如一朵小雾稳稳
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
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
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



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
”“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窸窸窣窣片刻不
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

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
全想透的、不是一次性能够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
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十五年了，
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它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
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
窥看自己的心魂。十五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
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
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
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
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
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
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它们镇静地站在
那儿，你欣喜的时候它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它们没日没
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了你
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灼烈而清纯的草木和
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事件;譬如秋风忽至，再
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熨
帖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
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
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所以我常常要
到那园子里去。

美文读书笔记摘抄篇五

在历，由于世界各地的战争，呼吁和平的文章数不胜数。而
《战马》更是以一匹马的视角，向我们揭露了战争的罪恶，
以此来呼吁和平，遏制战争。

这本书主要讲述的是一匹名叫乔伊的马，因为战争和主人艾



伯特分离，后来经历种种波折，终于又回到主人身边的故事。

整本书中，对我触动最深的一句话是“他们在打仗，可他们
不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是的，在战争中，我们总是希望从
对方阵营中取得利益，但结果终究是两败俱伤，只不过其中
一方或许还有一些残余兵力罢了。他们不知道，为了一些争
议而发动武力战争，这种做法是无知的，因为战争只能让人
民陷入灾难之中。

初读这本书时，我希望看到的结局是农场少年艾伯特与乔伊
的重逢，而在读到中间时，我希望的是战争早日结束。的确，
乔伊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全是战争带来的`伤害，倘若没有
战争，乔伊与艾伯特就不会分离。作者从一匹马的角度出发
来讲述一个分离又重逢的故事，表面上是使故事更加生动，
实际上是在告诉大家：“快停止战争，救救身处战争中的人
们吧!”在文章最后，当法国老爷爷了解到艾伯特对乔伊付之
生命的爱时，以区区一便士把乔伊卖还给了艾伯特，他的这
种举动，尤其让我感动。既然战争中两个敌对国家的人民，
能如此和谐友爱地相处，那又何必爆发战争呢?我希望世界能
永远和平，我希望人们的生活能永远像现在一样快乐美满。

乔伊与艾伯特的重逢，就像是母亲找回了自己失散多年的孩
子。战争拆散了多少个无辜的家庭，使他们骨肉分离，悲痛
万分。就像书里所写的一样，战争终将结束!


